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作業原則 

108年 12月 30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1年 12月 8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4年 12月 2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簡稱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簡稱本中心）為

鼓勵於原住民學生努力向學，特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

民學生實施要點」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獎助學金經費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撥。 

三、獎助學金申請條件與限制 

（一）實施對象係指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具原住民

身分者。但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及就讀五專前三年、研究所、在職專

班、推廣教育課程、附設進修學校、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附

設空中進修學院者。 

（二）原住民公費生或學雜費及食宿費由就讀學校全額負擔者之學生，不

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四、獎助學金申請標準與獎助金 

（一）獎學金：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申請獎學金，每學期新

臺幣三萬二千元。 

2. 依前一學期學業及學生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擇優核發，一年級

上學期學生依原就讀高中三年級上、下學期平均成績擇優核

發。 

（二）助學金： 

1.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得申請一般助學金，每學期

新臺幣二萬元。 

2. 設籍臺東蘭嶼鄉具雅美族身分者，得申請一般助學金，不占分

配名額。 

3.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

者，得申請低收入戶助學金，每學期新臺幣三萬元；申請中低

收入戶助學金，每學期新臺幣二萬元。 

4. 前一學期領取助學金學生生活服務學習情形，列入下一學期申

請助學金評選參考。如無特殊因素，生活服務學習狀況不佳，

雖成績符合助學金申請資格，得列入備取。 

五、獲配獎助學金名額與分配標準 

（一）獎學金依日間部、進修部及第三點第三項各類別之學生人數比例分

配；助學金依日間部、進修部之學生人數比例分配。 

（二）進修部獎助學金分配名額以該校院獲配名額四分之一為限。 



（三）一年級上學期學生獎助學金分配名額應占該校院獲配名額四分之

一。 

但獲配名額未達四人以上者，不在此限。 

六、領有助學金之學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習，其範圍、時間及時數抵免之規

範，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第六點訂

定如下： 

（一）由本中心安排「領取助學金」學生之生活服務學習範圍，其所稱生

活服務學習指協助本中心同意之學校校務行政工作或部落服務。 

（二）每學期生活服務學習時數為二十四小時，並依規定填寫本校「原住

民助學金生活服務學習時數考核表」，經本中心核可後使得領取助學金。 

（三）時數抵免參考說明： 

1. 前一學期學期成績平均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者，服務學習

時數得予全數減免。 

2. 通過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得全數減免。 

3. 凡參加本校各單位或校外辦理之講座、活動，經本中心認證

後，依參與程度得以減免時數。 

4. 學生擔任原住民社團之社長，每學期得以減免時數二十小時。 

5. 學生擔任原住民社團之幹部，每學期得以減免時數十五小時。 

6. 前一學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研習並取得結業證書，依實際研習

時數減免。 

七、本作業原則經學務會議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